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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訂立多項關聯方交易，有關詳情載於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44。

[編纂]後，本集團與相關關連人士將繼續進行以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該等交易構成本

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該等關連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的適用條文進行。

持續關連交易

A. 獲全面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的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向方升化學購買燒及鹽酸

關連人士的背景資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方升化學由金馬興業持有約57.92%，而金馬興業則由上海金

馬及金寧能源（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王利杰先生（其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王明忠先生的兒

子）持有約33.44%。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方升化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方升化

學主要從事聚氯乙烯(PVC)、燒及鹽酸的生產、加工及銷售。

方升化學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方升化學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與方升化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訂立的框架協議（「方升化學框架協議」），

就本公司向方升化學購買燒及鹽酸時所依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定。

方升化學框架協議的條款（包括代價）乃由本公司及方升化學經公平磋商後達致。如我

們下達採購訂單，我們就相關產品的購買價將參考通行市價釐定。於往績記錄期，截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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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方升化學相關產品的實際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2,020,000元、人民幣

4,363,000元、人民幣5,413,000元及人民幣3,421,000元。

由於根據方升化學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僅涉及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且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我們根據方升化學框架協議購買燒及鹽酸的最高適用百分比預期每年為少

於1%，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該等交易將構成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並獲全

面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2) 天宏機械提供的維修服務

關連人士的背景資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濟源市天宏機械設備有限公司（「天宏機械」）由豫港焦化持有

95%權益。豫港焦化由金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約88.03%權益，而金輝化工（控股）有

限公司則由王學中先生持有65.92%權益。王先生為河南省金塑實業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

而河南省金塑實業有限公司則為本集團成員公司金寧能源的主要股東。因此，天宏機械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天宏機械主要從事冶金設備製造、煤化工設

備加工及製造非標準設備。

天宏機械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天宏機械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與天宏機械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訂立的框架協議（「天宏機械框架協議」），

就天宏機械向我們提供日常機械維護及設備改造及更新的服務時所依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

定。

天宏機械框架協議的條款（包括代價）乃由本公司與天宏機械經公平磋商後達致。視乎

我們的需求，相關服務的價格將參考相關服務的通行市價釐定。於往績記錄期，截至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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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

四個月，天宏機械相關服務的實際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5,916,000元、人民幣8,714,000

元、人民幣5,420,000元及人民幣1,915,000元。

由於根據天宏機械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僅涉及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且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我們根據天宏機械框架協議取得的相關服務的最高適用百分比預期每年為少

於1%，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該等交易將構成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並獲全

面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B. 須遵守年度審閱、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 向馬鞍山鋼鐵集團銷售焦炭

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的背景資料

馬鞍山鋼鐵主要從事鋼鐵產品的製造及銷售（須使用焦炭作為原材料，詳情披露於「業

務－產品－焦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36%中擁有權益。於[編

纂]完成後，馬鞍山鋼鐵將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或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假設[編纂]獲悉數行使）中擁有權益。於[編纂]後，馬鞍山

鋼鐵將繼續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我們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向馬鞍山鋼鐵供應焦炭。過往及於往績記錄期，但於訂立馬鞍

山鋼鐵框架協議（定義見下文）之前，本公司委聘鄭州鐵路集團提供物流服務向馬鞍山鋼鐵

運輸焦炭。於鄭州鐵路集團改革後，我們一直透過鄭州鐵路集團的商品貿易附屬公司上海

路港燃料有限公司（「上海路港」）向馬鞍山鋼鐵銷售焦炭，而馬鞍山鋼鐵仍為我們於該等安

排下的客戶。為於[編纂]後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規定（包括我們與關連人士須就相

關關連交易直接訂立書面協議），亦為我們的核數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6條進行申報程

序，我們已精簡上述安排並就本公司（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向馬鞍山鋼鐵集團銷售焦炭與

馬鞍山鋼鐵訂立框架協議（「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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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馬鞍山鋼鐵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就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期限內由我們向馬鞍山鋼鐵集團銷售焦炭

進行約定。馬鞍山鋼鐵集團將不時向我們發出採購訂單，訂明馬鞍山鋼鐵集團所需焦炭

量、產品的規格要求以及預期交付時間表；而我們接納訂單後，將按現行市價（按下文進一

步披露的定價政策釐定）銷售焦炭及根據協定交付時間表完成產品交付。馬鞍山鋼鐵集團將

承擔焦炭由我們的生產設施運輸至馬鞍山鋼鐵指定倉庫的成本。就焦炭銷售向我們作出的

付款將由馬鞍山鋼鐵集團按月結算。

焦炭的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銷售部門將定期了解焦炭期貨的變化趨勢，同

時根據專業網站公佈的相關價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結合中國煉焦行業協會與各焦炭

主產區焦化協會建議的出廠價等信息以釐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我們亦會定期召開內部

價格分析會議，經考慮上述因素後，釐定本公司焦炭出廠價。其後，我們於與馬鞍山鋼鐵

集團公平磋商後將釐定產品的最終銷售價格。而針對客戶（包括馬鞍山鋼鐵集團）要求的特

製焦炭，我們在釐定有關出廠價格時亦將綜合分析相關產品規格及額外生產成本以及以往

類似規格焦炭的價格。

此外，根據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馬鞍山鋼鐵集團須每年向我們購買不少於800,000噸焦炭。馬

鞍山鋼鐵亦同意倘第三方提供的焦炭銷售條款不優於我們提供者，則馬鞍山鋼鐵集團應向

我們發出其焦炭採購訂單。

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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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概述本公司與馬鞍山鋼鐵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實際交易額（如上文所述

透過上海路港訂立有關向馬鞍山鋼鐵出售焦炭的交易）：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止四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實際交易額 800,955 679,387 895,833 437,767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公司向馬鞍山鋼鐵分別供應約890,000噸、1,010,000

噸、940,000噸及280,000噸焦炭。如上文所披露，馬鞍山鋼鐵一直向我們購買焦炭作為其鋼

鐵製造的原材料。雖然預期中國將推出若干政策以整合鋼鐵行業的產能，隨著落實一帶一

路倡議帶動基礎設施的投資預期增加，估計馬鞍山鋼鐵集團的焦炭（作為生產鋼鐵的原材

料）需求將維持穩定。鑒於以上內容，根據馬鞍山鋼鐵集團對我們焦炭的過往需求，我們估

計我們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將向馬

鞍山鋼鐵集團銷售最多950,000噸焦炭。

由於鋼鐵行業因上述基礎設施投資增加而預期復甦，儘管上述有關未來幾年的行業合

併及焦化企業的技術升級的中國政策的實施，Frost & Sullivan估計，及我們董事認為焦炭

的平均市價（扣除增值稅）預期將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

1,500元略微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1,550

元及人民幣1,570元。因此，隨著向馬鞍山鋼鐵集團供應的焦炭量預期保持穩定，本公司預

期有關交易的銷售額將會於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的整個期限內略微上升。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1)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1,425,000 1,472,500 1,49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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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的理由

馬鞍山鋼鐵集團（為中國最大的鋼鐵產品製造商之一）過去十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的焦炭

客戶。透過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我們將繼續向馬鞍山鋼鐵銷售焦炭並

錄得穩定及可預計的收益。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我們於[編纂]後繼續進行

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對本公司有利。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由於馬鞍山鋼鐵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七

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按年計算超過5%，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於[編纂]後

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2) 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炭

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的背景資料

江西萍鋼主要從事鋼鐵產品的製造及銷售（須使用焦炭作為原材料，詳情披露於「業務

－產品－焦炭」），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3.5%中擁有權益。於[編

纂]完成後，江西萍鋼將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或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假設[編纂]獲悉數行使）中擁有權益。因此，於[編纂]後，江

西萍鋼將繼續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過往及於往績記錄期，於訂立江西萍鋼框架協議之前，本公司與江西萍鋼及其附屬公

司就本公司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炭分別訂立協議。為於[編纂]後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下的規定，我們已精簡上述安排並就本公司（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

炭與江西萍鋼訂立框架協議（「江西萍鋼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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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鋼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江西萍鋼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江西萍鋼框架協議就我們於江西萍鋼框架協議期內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炭進行約

定。江西萍鋼集團將不時向我們發出採購訂單，訂明江西萍鋼集團於相關月份所需焦炭

量、要求的產品規格以及預期交付時間表等；而於我們接納訂單後，我們將按現行市價（按

下文進一步披露的定價政策釐定）銷售焦炭及根據協定交付時間表完成產品交付。江西萍鋼

集團將承擔焦炭由我們的生產設施運輸至江西萍鋼集團指定倉庫的成本。就焦炭銷售向我

們作出的付款將由江西萍鋼集團按月結算。

焦炭的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銷售部門將定期了解焦炭期貨的變化趨勢，同

時根據專業網站公佈的相關價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結合中國煉焦行業協會與各焦炭

主產區焦化協會建議的出廠價等信息以釐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我們亦會定期召開內部

價格分析會議，經考慮上述因素後，釐定本公司焦炭出廠價，其後，我們於與江西萍鋼集

團公平磋商後將釐定產品的最終銷售價格。而針對客戶（包括江西萍鋼集團）要求的特製焦

炭，我們在釐定有關出廠價格時亦將綜合分析相關產品規格及額外生產成本以及以往類似

規格焦炭的價格。

此外，根據江西萍鋼框架協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江西萍鋼集團須每年向我們購買不少於400,000噸焦炭。江西萍

鋼亦同意倘第三方提供的銷售焦炭的條款不優於我們提供者，則江西萍鋼集團應向我們發

出其焦炭採購訂單。

江西萍鋼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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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概述本公司與江西萍鋼集團之間有關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炭的交易截至二零一

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

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實際交易額：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止四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實際交易額 615,806 414,342 436,651 407,665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公司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約670,000噸、590,000噸、

380,000噸及260,000噸焦炭。如上文所披露，江西萍鋼集團一直向我們購買焦炭作為其鋼鐵

製造的原材料。於二零一五年底及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江西萍鋼集團於市場下滑時借機進

行檢修。因此江西萍鋼集團對我們焦炭的需求有所減少，導致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我們向江西萍鋼集團供應的焦炭減少。然而，隨著二零一六年年中以來市況逐

漸恢復、江西萍鋼集團的檢修完成及自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起江西萍鋼集團恢復對我們焦炭

的需求及採購，預期江西萍鋼集團對我們焦炭的需求將於二零一七年回歸至原來水平。雖

然預期中國將推出若干政策以整合鋼鐵行業的產能，隨著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帶動基礎設施

的投資預期增加，估計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江西萍鋼集團的焦炭（作為生產鋼鐵的原材料）需求將維持穩定。鑒於以上所述，基

於江西萍鋼集團對焦炭的過往需求，我們估計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將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最多600,000噸焦炭。

由於鋼鐵行業因上述基礎設施投資增加而預期復甦，儘管上述有關未來幾年的行業合

併及焦化企業的技術升級的中國政策的實施，Frost & Sullivan估計，及我們董事認為焦炭

的平均市價（扣除增值稅）預期將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

1,500元略微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噸約人民幣1,550

元及人民幣1,570元。因此，隨著向江西萍鋼集團供應的焦炭預期穩定，本公司預期有關交

易的銷售額將會於江西萍鋼框架協議的整個期限內略微上升。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 20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

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2)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900,000 930,000 942,000

訂立江西萍鋼框架協議的理由

自二零零四年以來，江西萍鋼集團已成為我們的主要焦炭客戶之一。透過江西萍鋼框

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我們將繼續向江西萍鋼集團銷售焦炭並錄得穩定及可預計的收

益。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我們於[編纂]後繼續進行江西萍鋼框架協議項下

的交易對本公司有利。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由於江西萍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最高適用百分比

率按年計算超過5%，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於[編纂]後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3) 向豫港焦化購買煤焦油、粗苯及煤氣

關連人士的背景資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豫港焦化由金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約88.03%，而金輝

化工（控股）有限公司則由王學中先生持有65.92%。王先生為河南省金塑實業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東，而河南省金塑實業有限公司則為本集團成員公司金寧能源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07條，豫港焦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豫港焦化主要從事生產焦炭及焦化

副產品。

(a) 向豫港焦化購買煤焦油

過往及於往績記錄期內，於訂立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之前，博海化工與豫港焦化就博

海化工向豫港焦化購買煤焦油分別訂立協議。如「歷史、發展及重組－收購博海化工71%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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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披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博海化工成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為於[編纂]後遵守上

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規定，我們已精簡上文所提及安排並就博海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

司）向豫港焦化購買煤焦油與豫港焦化訂立框架協議（「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

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博海化工

(2) 本公司

(3) 豫港焦化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就博海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購買豫港焦化生產的煤焦油時

所依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定。博海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將不時向豫港焦化發出採購

訂單，訂明我們所需煤焦油量、要求的產品規格以及預期交付時間表等。豫港焦化將按煤

焦油現行市價（按下文進一步披露的定價政策釐定）出售煤焦油及於根據協定時間表完成產

品交付。博海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將承擔煤焦油由豫港焦化生產設施運輸至博海化

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指定倉庫的成本。就煤焦油購買向豫港焦化作出的付款將由博海

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按月結算。

煤焦油的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供應部門將定期了解煤焦油期貨的變化趨

勢，同時定期根據與第三方進行的詢價以釐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根據當期的現行市價

範圍及向我們的其他獨立供應商採購煤焦油的購買價，以及計及以往的平均到廠價及有關

的運輸成本，我們將與豫港焦化公平磋商後協定產品的最終價格。

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建議年度上限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博海化工成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兩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博海化工向豫港焦化採購煤焦油

的實際交易金額分別約人民幣4,753,000元及人民幣16,67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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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博海化工分別向豫港焦化購買約21,300噸、18,800噸、

18,600噸及7,400噸煤焦油。鑒於以上所述，基於博海化工對煤焦油的過往需求、豫港焦化

煤焦油的過往產能及假設對煤焦油的該等需求及豫港焦化的煤焦油供應將依然穩定，我們

估計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將

向豫港焦化購買最多21,000噸煤焦油。

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採購的煤焦油平均價格（扣除增值稅）為約

每噸人民幣2,100元。計及上述平均價格及經已考慮二零一七年四月煤焦油的現行市價，截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煤焦油的估計年均價格定為每噸人民幣2,100元。由於

預期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市場的煤焦油供應

因預期中國將推出若干政策以淘汰技術、環保措施或生產設備落後的企業而趨短缺，董事

認為煤焦油的現行平均市價預期自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每噸人民幣

2,100元，分別穩步上升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每噸人

民幣2,210元及人民幣2,320元的水平。因此，我們估計向豫港焦化購買的煤焦油的金額將會

於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的整個期限內將穩步上升。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3)(a)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44,100 46,410 48,720

(b) 向豫港焦化購買粗苯

過往及於往績記錄期內，於訂立粗苯採購框架協議之前，金源化工與豫港焦化就金源

化工向豫港焦化購買粗苯分別訂立協議。如「歷史、發展及重組－收購金源化工100%權益」

所披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金源化工成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為於[編纂]後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下的規定，我們已精簡上文所提及安排並就金源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向

豫港焦化購買粗苯與豫港焦化訂立框架協議（「粗苯採購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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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苯採購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金源化工

(2) 本公司

(3) 豫港焦化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粗苯採購框架協議就金源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購買豫港焦化生產的粗苯時所依

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定。金源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將不時向豫港焦化發出採購訂

單，訂明我們所需粗苯量、要求的產品規格以及預期交付時間表等。豫港焦化將按粗苯現

行市價（按下文進一步披露的定價政策釐定）出售粗苯及於根據協定時間表完成產品交付。

金源化工（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將承擔粗苯由豫港焦化生產設施運輸至金源化工（及／或其

他集團公司）指定倉庫的成本。就粗苯購買向豫港焦化作出的全數付款將由金源化工（及／

或其他集團公司）按月結算。

粗苯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供應部門將定期了解粗苯期貨的變化趨勢，同時

定期根據與第三方進行的詢價釐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根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以及

計及以往的平均到廠價及有關的運輸成本，我們將與豫港焦化公平磋商後協定產品的最終

價格。

粗苯採購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建議年度上限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金源化工成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七個月、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

四個月，金源化工向豫港焦化採購粗苯的實際交易金額分別約人民幣12,694,000元、人民幣

24,846,000元及人民幣12,242,000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金源化工分別向豫港焦化購買約8,000噸、7,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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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噸及2,500噸粗苯。鑒於以上所述，基於金源化工過往對粗苯的需求、豫港焦化粗苯的

過往產能及假設對粗苯的該等需求及豫港焦化對粗苯的供應將依然穩定，我們估計我們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將向豫港焦化

購買最多7,000噸粗苯。

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採購的粗苯平均價格（扣除增值稅）為約每

噸人民幣4,700元。計及上述平均價格及經已考慮二零一七年四月粗苯的現行市價，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粗苯的估計年均價格定為每噸人民幣4,700元。由於預期截

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市場的粗苯供應因預期中

國將推出若干政策以淘汰技術、環保措施或生產設備落後的企業而趨短缺，董事認為粗苯

的現行平均市價預期自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噸約人民幣4,700元，穩

步上升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噸分別約人民幣4,940元

及人民幣5,190元。因此，我們估計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採購金額將會於粗苯採購框架協議

的整個期限內將穩步上升。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3)(b)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32,900 34,580 36,330

(c) 向豫港焦化購買煤氣

過往及於往績記錄期內，於訂立煤氣採購框架協議之前，金寧能源與豫港焦化就金寧

能源向豫港焦化購買煤氣分別訂立協議。如「歷史、發展及重組－收購金寧能源51%權益」

所披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金寧能源成為我們的附屬公司。為於[編纂]後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下的規定，我們已精簡上文所提及安排並就金寧能源（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向豫

港焦化購買煤氣與豫港焦化訂立框架協議（「煤氣採購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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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採購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金寧能源

(2) 本公司

(3) 豫港焦化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煤氣採購框架協議就金寧能源購買豫港焦化生產的煤氣時所依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

定。金寧能源（及／或其他集團公司）將不時向豫港焦化發出採購訂單，訂明我們所需煤氣

量、要求的產品規格以及預期交付時間表等。豫港焦化將按煤氣現行市價（按下文進一步披

露的定價政策釐定）出售煤氣及於根據協定時間表完成產品交付。豫港焦化將承擔煤氣由豫

港焦化生產設施運輸至金寧能源指定目的地的成本。就煤氣購買向豫港焦化作出的付款將

由金寧能源按月結算。

煤氣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供應部門將計及濟源市發改委不時公佈的煤氣參

照價格以釐定煤氣的現行價格範圍。根據現行價格範圍，我們將與豫港焦化公平磋商後協

定產品的最終價格。

煤氣採購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向豫港焦化採購煤氣的實際交易金額為約人民

幣5,521,000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金寧能源分別向豫港焦化購買約46,907,000立方米、

28,600,000立方米、33,311,000立方米及10,399,000立方米的煤氣。基於金宁能源對煤氣的

過往需求及假設我們對豫港焦化的煤氣需求將依然穩定，我們估計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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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向豫港焦化購買最多37,900,000立方米煤氣。自二零一八年起，由

於預期金瑞能源將會開始營運，我們的董事估計我們對豫港焦化的煤氣需求將會增加。因

此，估計我們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向豫港焦化分

別購買40,000,000立方米煤氣。

由於往績記錄期間濟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的煤氣參考價格一直相對維持穩定，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煤氣的

現行市價預期將維持相對穩定，豫港焦化煤氣的平均購買價格將保持在現行水平約每立方

米人民幣0.53元（扣除增值稅）。因此，隨著預期對豫港焦化的煤氣需求上升，我們估計向該

持續關連交易的購買量將會於煤氣採購框架協議的整個期限內相應上升。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3)(c)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20,087 21,200 21,200

理由

豫港焦化自往績記錄期前一直分別向博海化工、金源化工及金寧能源提供煤焦油、粗

苯及煤氣。透過煤焦油採購框架協議、粗苯採購框架協議及煤氣採購框架協議（統稱為「向

豫港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我們認為，我們將繼續就我們的加工業務向便於

運輸及一直能夠按現行市價生產穩定質素產品的來源取得該等原材料。因此，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公司於[編纂]後繼續進行向豫港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對本公司有

利。

上市規則涵義

經考慮向豫港采購框架協議項下所有涉及我們向同一關連人士購買原材料交易，我們

的董事認為我們根據向豫港採購框架協議應付豫港焦化的費用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

予以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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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3)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總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建議年度上限 97,087 102,190 106,250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由於我們根據向豫港採購框架協議應付的費用於截至二零一

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

計算按合計基準超過5%，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於[編纂]後

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4) 向豫港焦化銷售煤炭

於往績記錄期，在訂立豫港銷售框架協議前，上海金馬（為從事煤炭貿易的公司）與豫

港焦化就上海金馬向豫港焦化銷售煤炭分別訂立協議。如「歷史、發展及重組－收購上海金

馬75%權益」所披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上海金馬成為我們的附屬公司。為於[編纂]後遵

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規定，上海金馬已精簡上文所提及安排並就上海金馬向豫港焦化

銷售煤炭與豫港焦化訂立框架協議（「豫港銷售框架協議」）。

豫港銷售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上海金馬

(2) 豫港焦化

期限：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豫港銷售框架協議就上海金馬向豫港焦化出售煤炭時所依據的主要條款進行約定。豫

港焦化將不時向上海金馬發出採購訂單，訂明豫港焦化所需煤炭數量、要求的產品規格以

及預期交付時間表等。在上海金馬接獲訂單後，上海金馬將按市價（按下文進一步披露的定

價政策釐定）出售煤炭及於根據協定交付時間表完成產品交付。就銷售煤炭向上海金馬作出

的付款將由豫港焦化按月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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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價格將按以下機制釐定：我們的銷售部門將定期了解煤炭期貨的變化趨勢，同時

定期根據專業網站公佈的相關價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以釐定當期的現行市價範圍。我

們亦將綜合分析相關產品規格及煤炭購買成本後，與豫港焦化公平磋商後協定最終售價。

豫港銷售框架協議的期限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建議年度上限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上海金馬成為我們的附屬公司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八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

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上海金馬向豫港焦化銷售煤炭的實際交易金額分別約人民幣

92,271,000元、人民幣123,902,000元、人民幣163,952,000元及人民幣22,461,000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我們分別向豫港焦化出售約232,100噸、286,200噸、

274,600噸及23,100噸煤炭。為使我們的收益來源多元化，我們估計自二零一七年起我們將

減少向豫港焦化出售煤炭，因此，我們估計我們將可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分別向豫港焦化出售最多120,000噸煤炭。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經計及預期將出售予豫港焦化的煤炭類別及由於預期中國

將就煤炭供應進行改革並將推出若干政策以化解過剩產能，董事認為上海金馬將出售予豫

港焦化的煤炭平均市價預計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保持穩定，每噸約人民幣1,000元。因此，鑑於預期向豫港焦化提供穩定的煤炭供

應，我們預期該等交易的銷售額將於豫港銷售框架協議的期限內維持穩定。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

本分節(4)所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年度上限 120,000 120,000 120,000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 21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

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訂立豫港銷售框架協議的理由

上海金馬主要從事煤及採煤設備貿易。於整個往績記錄期內，上海金馬一直與其煤炭

貿易業務的若干客戶合作，而豫港焦化自二零一三年起一直為上海金馬的其中一名主要客

戶。如「業務－貿易」所討論，除產生收益外，煤炭貿易亦讓我們得以提高來自批量購買煤

炭的成本優勢。此外，透過進行豫港銷售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董事認為我們將繼續

向豫港焦化（一家穩定運作並有煤炭需求的焦煤企業）出售煤炭，並錄得穩定及可預計收

益。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於[編纂]後繼續進行豫港銷售框架協議項下交易

乃對本公司有利。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由於豫港銷售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最高適用百分比

率按年計算超過5%，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於[編纂]後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我們董事的意見

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上述所有持續關連交易於日常及一般

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優厚的條款）訂立且對本集團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我們

股東的整體利益。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上述「－持續關連交易」

所述的所有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

保薦人的確認

於(i)審閱有關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及我們提供的過往數字；及(ii)與

我們的董事就相關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及年度上限進行討論後，保薦人[認為](i)上

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

訂立或將獲執行，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我們股東的整體利益；及(ii)上述不獲豁免

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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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授予的豁免

由於本[編纂]的上文「－持續關連交易－B.須遵守年度審閱、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的持續關連交易」一段所載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超過5%，故

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申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聯交所可豁免新申請人訂立的持續關連交易有關的公告、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考慮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已載於本[編纂]的上文「－

持續關連交易－B.須遵守年度審閱、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一段，我們

的董事認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第14A.36條及第14A.46條會對本公司造成沉

重負擔並增加本公司不必要的額外成本。

[因此，保薦人已代表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向我們授出豁免，就上文「－持續

關連交易」所載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豁免我們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公告、通函（倘適用）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倘上市規則日後進行任何修訂，對本[編纂]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施加較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適用規定更嚴格的規定，我們將立即於合理時間內採取措施以確保符合該等新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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